[bookmark: _GoBack]拉萨市第七轮“冬游西藏”旅游运输企业补贴
专项审计报告

拉萨市交通运输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拉萨交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拉萨雪域明珠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七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优惠政策补贴金申报情况进行审计，拉萨交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拉萨雪域明珠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提供了“冬游西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优惠政策补贴金申报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由拉萨交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拉萨雪域明珠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责，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关于印发<第七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文旅发[2024]75号）、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拉萨市落实自治区第七轮“冬游西藏”促进旅游市场奖励（补助）实施细则》（拉文旅发[2024]2号）等相关政策规定对申报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在审计过程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抽查会计记录、查阅合同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现审计工作已结束，具体审计情况如下：
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根据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第七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奖励（补助）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藏文旅发[2024]75号）、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拉萨市落实自治区第七轮“冬游西藏”促进旅游市场奖励（补助）实施细则》（拉文旅发[2024]2号），2024年10月15日至2025年3月15日，对旅游汽车客运企业进行奖励（补助），具体为：
（一）奖励（补助）对象
具有旅游合法资质，按照不高于旺季价格的50%执行淡季客运价格的旅游汽车客运企业。具体价格标准为：
1.大型车辆（23-29座）价格不超过6元/公里；
2.中型车辆（8-22座）价格不超过4元/公里；
3.小型车辆（5-7座）价格不超过3.5元/公里；
（二）奖励（补助）标准
对大型车辆每公里补助2元，中型车辆每公里补助1.5元，小型车辆每公里补助1元。
二、审核结果
经审核，被审计单位申报公里数共计18,343,981.30公里、申报补贴金额24,931,250.10元，审减公里数6,191,762.14公里、审减金额8,281,181.47元，审定公里数12,152,219.16公里，审定补贴金额16,650,068.63元，具体如下：
	项目
	申报公里数（KM)
	申报金额
	审减公里数（KM)
	审减金额
	审定公里数（KM)
	奖励（补贴）金额

	拉萨交产
	           11,874,831.30 
	           16,788,425.60 
	             2,974,910.96 
	             4,165,517.01 
	                8,899,920.34 
	                 12,622,908.59 

	小型车辆
	              4,179,870.00 
	              4,179,870.00 
	                844,882.92 
	                844,882.92 
	                3,334,987.08 
	                   3,334,987.08 

	中型车辆
	              5,562,734.00 
	              8,344,101.00 
	             1,878,843.98 
	             2,818,265.97 
	                3,683,890.02 
	                   5,525,835.03 

	大型车辆
	              2,132,227.30 
	              4,264,454.60 
	                251,184.06 
	                502,368.12 
	                1,881,043.24 
	                   3,762,086.48 

	雪域明珠
	              6,469,150.00 
	              8,142,824.50 
	             3,216,851.18 
	             4,115,664.46 
	                3,252,298.82 
	                   4,027,160.04 

	小型车辆
	              3,197,801.00 
	              3,197,801.00 
	             1,495,224.62 
	             1,495,224.62 
	                1,702,576.38 
	                   1,702,576.38 

	中型车辆
	              3,195,349.00 
	              4,793,023.50 
	             1,645,626.56 
	             2,468,439.84 
	                1,549,722.44 
	                   2,324,583.66 

	大型车辆
	                   76,000.00 
	                 152,000.00 
	                   76,000.00 
	                152,000.00 
	                                     -   
	　

	合计
	           18,343,981.30 
	           24,931,250.10 
	             6,191,762.14 
	             8,281,181.47 
	              12,152,219.16 
	                 16,650,068.63 



（一）拉萨交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申报公里数11,874,831.30公里，审减公里数2,974,910.96公里，审定公里数8,899,920.34公里，审定补贴金额12,622,908.59元，其中：小型车辆审定公里数3,334,987.08公里，补贴金额3,334,987.08元；中型车辆审定公里数3,683,890.02公里，补贴金额5,525,835.03元；大型车辆审定公里数1,881,043.24公里，补贴金额3,762,086.48元。审减明细如下：
1.大型车辆重复申报公里数63,353.00公里，对应补贴金额126,706.00元；
2.中型车辆重复申报公里数17,900.00公里，对应补贴金额26,850.00元；
3.小型车辆重复申报公里数22,300.00公里，对应补贴金额22,300.00元；
4.未按淡季价格结算公里数3100.00公里（中型车辆17座康恩迪藏AL3133按4.5元/公里结算），对应补贴金额4,650.00元。
5.其余审减为根据运输监管系统及GPS记录审减。
（二）拉萨雪域明珠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申报公里数6,469,150.00公里，审减公里数3,216,851.18公里，审定公里数3,252,298.82公里，审定补贴金额4,207,160.04元，其中：大型车辆审定公里数0.00公里，补贴金额0.00元；中型车辆审定公里数1,549,722.44公里，补贴金额2,324,583.66元；小型车辆审定公里数1,702,576.38公里，补贴金额1,702,576.38元。审减明细如下：
1.车型归类错误，大型车辆审减76,000.00公里，中型车辆审增75,500.00公里，小型车审增500.00公里；
2.小型车辆重复申报5,000.00公里（藏AL6027）；
3.申报公里数发生日在“冬游西藏”活动开始之前，共计268,787.10公里，其中，中型车辆140,754.40公里，小型车辆128,032.70公里。
4. 其余审减为根据运输监管系统及GPS记录审减。
三、其他事项
根据政策要求，旅游运输企业申报奖励（补助）需提交与旅行社签订的团队包车（租车）合同、缴税凭证等能够证明运营情况的材料，而纳入本次审计范围的旅游运输企业是将旅游汽车租赁给驾驶员（大中型车辆除外），由驾驶员自负盈亏。在本次审计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况提请委托方予以关注：
（一）提供的包车合同均为旅行社与驾驶员签订；
（二）均未提供旅行社与驾驶员结算资料；
（三）部分包车合同未约定每公里收费金额；

                
附件一：补贴资金审定表-拉萨交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附件二：补贴资金审定表-拉萨雪域明珠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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